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现状 /尹冬华编选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0

（德赛政治文丛 /刘亚伟主编）

ISBN 7 - 80211 - 179 - X

Ⅰ.从. . . Ⅱ.尹. . . Ⅲ.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中国—文集 Ⅳ. D6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5）第 108676 号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现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 × 960 毫米 1 /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 00 元（共 4 册）



书书书

1

前

言

前 言

“治理”（governance）一词首先出自世界银行 1989 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非洲急切需要的不是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良好治

理”。此后，关于“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被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

广泛的理论，并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管理改革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

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

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然而，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其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它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研究。

作为一个热门概念，学者们对治理内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最权威和最

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该机构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

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是一个使

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

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①它有四个基本的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

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

的互动。② 因此，“在全球层次上看，治理主要被看作政府间的关系，但是也

必须被理解为与非政府组织（NGO）、公民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影响日巨的全

球公民有关的一个现象。”③可见，治理就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

持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

联合国开发署（UNDP）将地方治理界定为，“（它）由制度、机制和过程所

①

②

③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2.

同上，第 23 页。

同上，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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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通过这些，地方上的公民及其群体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求，

协调其差别，享有权力和承担义务。它需要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的组织和私

人领域在参与、透明度与责任、平等地提供服务以及地方发展诸方面的合作

关系。它须授权给地方政府，让其拥有资源以便有能力对所有公民的需求与

忧虑作出反应并着手解决。与此同时，地方治理也涉及到基层民主的加强，

授权给公民、社区和像 CBO 和 NGO这样的组织让他们平等地参与地方治理

与地方发展过程。”①

治理理论不仅关注国家职能向私人领域的巨大转变，而且通过公共部门

与私人组织的互动使得传统“国家—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得以消解。当

然，这种理论所蕴含的前提假设是有限政府，即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在某

种程度上，治理理论仍然秉承了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国家管制太

多既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能保障和促进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

治理理论也强调自治的组织与机制。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

trom）所认为的，国家与市场都不能始终如一成功地促进个人维持长期的自

然资源体系被充分地利用。自治的组织与制度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

地管理有些资源。②

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或直译为“良好治理”）。善治

关注的是治理机构与机制的道德品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

用俞可平教授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

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

态。”③换而言之，善治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在政治学中，治理一般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和有关民主的讨论中，特别是

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近些年来，运用治理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

社会政治方兴未艾，成果也层出不穷。当然，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

国，其当下的治理状况特别是地方治理状况当然是学者们所不能回避的

问题。

目前，中国有 2800 个县，3. 9 万个乡（镇）。13 亿人口中，有 8 亿是农民。

中国地方治理的好坏，特别是乡村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活

①

②

③

http：/ /www. undp. org/governance / local. htm.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三联书

店，2000 年，第 1 页。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8—9 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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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命运，也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无一例外地在关注中国的地方治理。地方治理现

状、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国外的经验、治理结构的变革等，成为他们研究和探

讨最多的主题。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理论的探讨和提升，更

有许多立足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但所有这些风格各异、体例不一的研究

成果，均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国的地方治理格局与变革取向。

在有关中国地方治理研究方面，有不少海外机构和学者参与其中，并且

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然而我们认为，与中国的学者相比，尽管他们

在方法论和理论解释框架方面有着诸多优势，但其对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体

认和经验；尽管他们可能秉持一种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但其对中国社会的

观察恍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因此，在选取文章的时候，编者有意舍弃许多

国外的研究著述。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等于否认海外中国研究所取得的成

绩，也绝非一种夜郎自大的学术狂妄。相反，在许多方面他们远远走在我们

的前头。

中国学者对治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解，他们更强调以公共权力运作为

中心的地方治理。显而易见，这点会影响他们的认识和研究，并在他们的学

术旨趣和观点中得以体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将他们的学术贡献搬到

“前台”，供读者参考和评判。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治理基础、乡村治理、社区治理、调查研究、创

新案例、域外经验和善治建议。治理基础关注的是地方治理的历史、社会基

础和可用资源；乡村治理主要考察同乡村治理相关联的不同方面，如三农问

题、基层选举、乡村政治稳定、政务公开以及宗族因素等，此外还描绘了当前

乡村治理的现状；社区治理主要论述了作为“现代城市治理模式奠基石”①的

社区自治以及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而治理变革主要是探索中国地方治

理的改革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同时兼及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调查

研究”主要从实证角度考察中国地方治理的现实运作，选取了两篇颇具代表

性的调查报告。通过仔细研读这些调查报告，我们能获得许多纯粹理论推演

之外的判断。“创新案例”展现了近些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若干治理创新。

这些涵盖村级选举、乡镇领导人选举、县级党代表选举、行政民主等领域的创

新案例，不仅充分显示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的创造力，同时也为中国地方

① 周鸿陵、王时浩：《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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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变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域外经验”着重介绍了美国和法国的

地方治理经验和成功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实现政治的文明和现代

化，必须借鉴其他国家体制上的先进之处。“善治建议”是本书的结论部分，

也是基于中国地方治理的现状，并结合地方政府的创新成果和域外的治理经

验而提出的若干改进意见。

本书的作者，有的是地方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方面的权威学者，有的

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的官员，有的是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他们

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已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是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参

会论文。编者将它们挑选出来并汇编成册，为的是让读者对当代中国的地方

治理状况有个整体的认知和把握。因此，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这些充满

睿智的作者，是他们让读者分享其真知灼见。此外，还要感谢相关的学术刊

物，是它们让编者能够在众多成果之间自由地进行选择。

编者 2005 年 5 月 12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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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治理和研究

尹冬华

本文首先以概括性的语言交代了中国地方治理概况，并认为中国地方治

理状况的好坏，不仅与现行的宏观体制有关，而且依赖于作为治理基础的乡

村治理和社区居民自治。接下来，对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地方治理

的研究作了简单回顾和评价。

一、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格局

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权力始终是单一国家主权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各级地方政府除自主负责本地区的事务外，还执行着始于中央

并层层下达的指令性任务。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像西方国

家那样“每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并与中央政府“板块式”地分享治理权

限。相反，两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分权（即功能性分权）。因此，在考察地方

治理时，我们不能忽略宏观体制对它的制约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是“省—市—县（区）—乡（镇）”四

级政府体系。具体而言，农村与城市稍有不同：前者是“县—乡（镇）—村”两

级政府，一级自治；后者是“市—区—街道—社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一级

自治。① 这种地方政府体制以及与它相伴而生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政权

运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型塑着中国地方治理的形貌。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在现代化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国家和政府力求将权力渗入到社

① 在农村，“两级政府”是指县、乡（镇）两级政府，而“一级自治”就是乡镇直接

指导下的村民自治。之所以把“县”作为边界，是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县是以农业为主

的。在城市，“两级政府”是指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第一、二级分别与市和区

这“两级政府”重叠，而第三级就是指街道办事处；“一级自治”是指在街道办事处直接

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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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各个角落，以尽可能地动员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这种后发的赶超

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往往都是以压力型体制作为制度支撑的。压力型体制一

般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

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①在压力型体制中，

上级行政机关制定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以指标

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各个下级行政组织，并以这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

为评价、考核的主要依据，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考核，

有的甚至采取“一票否决制”；下级行政机关官员的升迁、奖惩、工资福利同

完成上级下达指标的情况挂钩，承受着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巨大压力。因

此，政府所处的层级越低，其面临的压力越大。作为农村基层政府的乡镇和

城市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由于它们处于整个科层制的最底端，所

承受的压力往往最大。这样，地方政府在负责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维

护一方秩序的同时，还面临着发端于中央并逐级传递的各项目标指令。越往

下这种指令性任务越重，因为基层政府才是最终的实施者。作为贯彻实施者

的地方政府，必须寻求本地事务和上级任务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很少有地

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中的大多数往往穷于应付

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活动②，极少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地方事务上。由此，

产生地方政府的“功能缺位”。这种“功能缺位”的后果非常严重：一方面，地

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或者弄虚作假以蒙混过关，或者通过牺牲民力的

方式寻求超常规发展，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形象的减损与合法性的丧失；另一

方面，当地的社会经济事务得不到有效发展，公民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增加，由

此导致地方治理危机。

在现行的分税制背景下，由于税种和税收分成比例都有利于中央，中央

①

②

荣敬本等编：《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近些年比较常见的升级达标活动有：普及义务教育达标、计划生育达标、招商

引资达标、GDP增长达标等等。这些不顾地方实际、一刀切式的发展目标，往往成为地

方政府诸多变通策略甚至弄虚作假行为、盲目式发展的罪魁祸首。它们在表面完成国

家任务的同时，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并且严重侵蚀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削弱了政

府能力。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文章有：徐勇、黄辉祥：《目标责任制：行政主控

型的乡村治理及绩效》，载《学海》，2002 年第 1 期；梁俊华：《不和谐的末梢神经：街道

办事处》，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 /www. chinaelections. org/ readnews. asp？

newsid = % 7B61FA99E0 - EBBF - 495A - BABF - 7BA98492DA9A% 7D）。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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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状况和控制能力得到根本的好转；由于省以下“分税制”体系并未完

全到位，许多地方（特别是乡镇）财政因分配关系不明确而缺乏稳定的收入

增长机制，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更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局。由此导

致的结果是：国家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蒸蒸日上、市级财政基本持平、县

区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据估计，目前全国乡镇负债总额

已达到 2000 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 450 万元。① 全国 2470 个县级单位，

一般预算赤字县 2001 年共计 731 个，赤字面为 35. 6%。而里昂信贷证券曾

对中国县级政府负债情况做了全面估计，认为中国的县级财政债务为 3 万亿

元，占到当年全国 GDP的 30%左右。② 而“压力型体制”使地方政府在原有

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这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地方

财政支出。正如项继权教授所说，财权的中央集中化与事权的地方化之间的

矛盾是县乡财政危机的体制性根源。③ 与上述财政状况相伴而生的是地方

政府权责的失衡。在徐勇教授看来，这种失衡状态在乡级政府那里得到了典

型的体现：与其他层级的政府相比，乡级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表现为权小、

责大、能弱。④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地方（特别是县乡）公务员、教师工资拖欠

屡见不鲜，向农民伸手、乱收费、乱罚款屡禁不止，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

供减少，从而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导致地方治理不足。

此外，党、政、民间三者之间的一体化导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浓

①

②

③

④

《乡镇财政负债成因分析及对策探讨》，载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http：/ /

www. macrochina. com. cn /xsfx/ rdfx/20040615065277. shtml）。

祝慧：《150 亿预算支出：县乡债务“定时炸弹”有望解除？》，载《中国经济时

报》，2005 年 3 月 14 日。

项继权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乡镇体制改革”研讨

会（2004 年 2 月）上所提交的论文《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与重建》中提出这一观点。

权小，就是缺乏独立的决策和行政权力，乡镇干部的任命主要取决于县级党

政；责大，就是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农民，担负着传达和落实国家意志，推

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能弱，就是缺乏完成承担任务的手段和条件，特别是

财政能力弱。参见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转换》，载《江苏社会科

学》，200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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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法团主义”①和政府主导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

党组或党委和控制主要的党政人事，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格局。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这种党政不分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以及理论界对此的诟

病，党政关系开始有所松动。然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远没有出现西方学

者所期盼的那种自由多元主义特征以及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目标。尽

管 1978 年以来社团在中国大量涌现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这种爆炸式的

增长自 1989 年 10 月国家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之后基本上不复存

在。根据顾昕的研究，中国社会团体的监管框架具有强烈的法团主义色彩，

法团主义的四大特征在 1998 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就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② 公民社会发展的政府主导是指公民社会的发育主要是由

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而非社会自发秩序的产物。这种特征在中国基层

自治发展历程中最为明显。虽从时间上来讲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

改革发端于中国农村自发的民主实践，但作为一场全国性的农村治理改革运

动，村民自治完全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府还设立法律

规则，从根本上规范、制约和引导农村治理的结构、职能和方向；并且通过控制

选举程序并将符合自己要求的候选人转变为法定的政治精英，实现对乡村精英

的控制。中国的农村治理，呈现出一种三元权威结构，即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

层组织、政府和村民组织，而作为惟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仅在国家的

宏观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基层的农村治理中也起着核心作用。③

乡村治理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础，其治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乡村治理的基本格局是“乡政

村治”，即乡镇成为基层政权组织，依法行政；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种治理格

①

②

③

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与多元主义下社团组织及其与国家

的情形有别，法团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社团组织数量有限，因此形成非竞争的格局；

（2）社团一般以等级方式组织起来；（3）这些组织要么由国家直接出面组建，要么获得

国家的批准而具有某种垄断性；（4）国家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对这

些组织行使一定的控制。参见 Philippe C. Schmitter，“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eds.），The New Corporatism，Notre Dame：The Uni-

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4，pp. 86，93—94。

顾昕：《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载《浙江学刊》，2004 年第 6 期。

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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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形成的基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

以及随着而来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国家权力的上收。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镇

政府与村委会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显然，这种制度设计的着眼点

之一是为了减少政府对村委会的行政干预，增强村委会的自治能力，拓展农

村社会的自由度。① 然而，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中，乡村关系并非总是指

导与被指导关系，而是出现了许多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乡村关系”问

题。这种乡村关系的冲突，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

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导致农村治理危机。单就村民自治本身来说，也存在不

少问题。除一般的村级选举违法、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技术性问题外，“两

委关系”（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棘手和根本。虽然

何包钢区分了村书记支配村级权力型、混合型（即党支部成员和村委会成员

交叉任职）、村委会主任和村民会议支配型、权力共享型与两委不和型等五

种两委关系类型②，但冲突仍是当前两委关系的主流。有学者甚至认为，两委

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即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威授

予方式同以村委会选举为代表的“自下而上”权威获得方式之间的冲突。③

作为中国地方治理另一基础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在改革后城市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全能型政府“失效”和“单位制”解体

基础上发生的。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所承担的社

会功能开始从中剥离开来交给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务逐步增加，社区成员

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

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务所需的经费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

由政府提供，但是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

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然而，同村民

自治相比，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显得有些稚嫩和年轻。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

①

②

③

郭正林：《中国乡村的治理结构：历史与现实》，参见本书第 119 页。

何包钢：《中国地方治理与地方民主》，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 /

www. chinaelections. org/ readnews. asp？newsid =｛219164F8 - 184A - 4382 - BDA7 -

2EB0C1140375｝）。

景跃进：《两票制组织技术与选举模式———“两委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权建

设》，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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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主导作用往往更加明显。这些作用主要表现为：培育社区、强化社区

服务、鼓励社区参与、重视社区组织、加强社区规划。① 然而，由于国家主义

和全能型政府所导致的路径依赖，街道办事处并没有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给

社区（全国少数城市除外），而是仍然沿袭传统的纵向性命令式管理方式，将

各项繁杂的行政事务摊派给社区，有的甚至强行干预社区的内部事务。此

外，由于多数居民同社区的利益关联较小，社区事务对他们来说显得并不重

要。诸如社区选举等公共事务，一般只是老年人和在家赋闲的妇女之事。②

由此可见，要推进社区建设，强化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见，由于宏观体制的困境，中国的地方治理在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同时

（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这方面的典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

些问题的解决，已不是单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革权力运转方式所能实现。

只有从更高的层次变革现行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党的领导方式，才能实

现地方的善治，并最终达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二、地方治理的国内研究概况

自从“治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国内之后，少数中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

公司治理，而一些政治学者则研究善治问题。③ 随后不久，学术界开始用它

来阐释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运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许多研究成果也相

继出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是以乡村治理

研究为主，而专门研究县级治理的文献非常少见，省市一级则更谈不上。

近些年直接以“地方治理”为题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自从俞可平教授

关注“善治”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起，中央编译局陆续推出《立法

听证和地方治理改革》（杨雪冬等主编）、《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何增

科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等论文集。然而这些文献只是一些零

①

②

③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载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

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00—403 页。

笔者在南宁、无锡观摩社区直选时，发现在整个社区换届选举过程中，鲜有年

轻人参加；选举日前来中心会场投票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年人。作为民政部试点

的社区选举尚且这样，全国其他社区的选举参选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Yu Keping，‘Toward an Incremental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Chinese Theori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New Political Science，Vol. 24，No. 2，2002，pp. 194-5.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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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地方研究之汇集，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也只是地方治理的某些方面（如人

大听证、地方选举），没有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的地方治理状况以及治理的

社会基础和体制因素。相比而言，美国的地方治理研究虽然也起步较晚，但

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政治学者已经出版了《美国地方政府》（中译本，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等专著。

至于县级治理研究，目前国内直接以“X县治理”为题的研究成果仍是

空白。但是有些学者在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影响下①，仍然坚持以县为单位

做了相关研究，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治理”这一主题。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

的成果有：杨雪冬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

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贺东航的《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

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周

庆智的《中国县级结构和运行———对 W县的社会学考察》。其中，“杨雪冬

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②，他不仅阐述了县级政治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

县级政治研究的两个角度。此外，何增科在对河南某县级市调研的基础上，

描述了目前县级政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其中的体制性成因。③

同乡村治理研究相比，上述研究显得逊色得多。自从 1998 年华中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政治学者提出“乡村治理”这一更具包容性的

概念以来④，乡村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直接以“乡

村治理”为题的文章就有 38 篇，以“乡村治理”作为篇名 /关键词或中文摘要

中出现的文章有 80 篇。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乡村研究重镇的华中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专门推出“乡村治理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共 5 本），包括：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贺雪峰的《乡村治理

的社会基础》，徐勇和徐增阳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

国政治》，唐鸣的《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此外，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

目也组织出版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西北大学出版

①

②

③

④

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以县为分析单位的文献有：马克·塞尔登（Selden）等人研

究河北饶阳的《中国村庄，社会主义国家》，华尔德（Walder）等人研究山东邹平的《转

型中的邹平》。

贺东航：《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视野》，载《探索》，2004 年第 6 期。

何增科：《目前我国县级政治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解决对策》，载何增科等主

编：《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194—213 页。

参见徐勇、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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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共两辑 8 本）。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关于乡村治理的专著或论文集共计

20 余部。

如果说村民自治只是一种外在于乡村的制度安排并且只关注其对农村

本身和整个国家未来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响的话，那么乡村治理的分

析概念更接近乡村社会自身，也就是从乡村认识乡村。换言之，只有对乡村

社会的特性和变化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更注重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

基础，才能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治理，并达到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乡村

的目的。① 在“乡村治理”这一框架下，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关注乡村社

会治理的各个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大多从微观的、历史

的角度来讨论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关系。田野调查、文献考察、口述史是他们

常用的方法。而政治学者一般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后

果，从而为改善政策提供若干依据。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探讨较多的问题是

村级选举、两委关系、宗族问题、治理的乡村社会基础、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

的影响，以及乡镇层面的乡村关系、乡镇体制改革、税费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

响等等。贺雪峰将当前的乡村治理研究概括为三大主题：第一，中国农村

“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无法支撑起各种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这是

对中国农村长远制约因素的思考，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第二，制度安排对

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深刻依赖，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

其不同的效果。这是对中国农村现实非均衡的判断，构成中观层面的研究。

第三，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之空间的村庄，在短期内不会消

失，村庄治理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这属于对村庄的微观把握，是乡

村治理研究的基础，也是其落脚点。② 按照这种分类，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

数集中在第三个主题上，而对前面两个主题的关照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乡

村治理研究还有尚待深化和扩展的广阔空间。

由于城市社区居民自治起步较晚，其研究显得相对单薄和不足。就目前

的研究状况而言，一般关注较多的领域是：“社区自治”概念的考察与辨析，

社区自治发生的社会基础，社区选举，政府、社会与居委会三者关系，社区自

治的路径选择，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城市社区自治同农村

①

②

徐勇教授在其为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书撰写的序言中，阐释了

他们提出“乡村治理”这一概念的缘由和意义，并认为它在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时更具

有包容性。

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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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比较等。①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

居民自治的研究可能会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需要指出的两点是：第一，尽管“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分析政治现象

的理论工具，但中国学者还是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解。有些学者相信“没有

政府的治理”是所有全球政治中应该具有的特征。然而，当人们将其运用到

具体国家和地方政治时，“没有政府的治理”概念并非总是对的。中国学者

特别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和贡献。② 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

担当多种角色，而这几乎不存在“没有政府的治理”单一模式中的特征。换

言之，国内学者更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以公共权力运作为中心的地

方治理，而非西方的权力中心多元。第二，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地方治理研究

还同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讨论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一

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伴随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目前，国内两种

主流的观点是“缩省撤市”论和“强县扩权”论③。当然，中国政府对此没有任

何倾向性的正式表态。此外，乡镇的存废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②

③

④

目前，国内研究社区居民自治的著述主要有：徐勇、陈伟东的《中国城市社区

自治》，武汉出版社 2002 年版；林尚立的《上海市居委会组织建设与社区民主发展研究

报告》，载“中国政治学网”（http：/ /www. cp. org. cn /）；徐勇：《“绿色崛起”与“都市突

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载《学习与探索》，2002 年第 2 期；

杨荣的《治理理论的社区实践：兼论北京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载“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http：/ /www. usc. cuhk. edu. hk）；刘晔的《公共参与、社区自治

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载《复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晁流的《社区自治中的利益博弈：以南京“中青园”为例》，载《社会》，2004 年第 4 期；胡

宗山的《定位与培育：社区自治的路径选择》，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 年第 3 期。

比如说戴长征，可参见他的《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一文，载《中国行政

管理》，2002 年第 2 期。堪称“国情派”的乡村研究者，也极力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

“缩省撤市”论是指缩小省辖范围、撤销市一级政府，形成“省管县”的格局（一

个省内县的数量比原来大为减少）。这样，行政效率会得到提高，也能减少政府规模。

“强县扩权”论是省辖范围不变，合并较小的县，将地级城市独立出来，形成“市县并

立”的局面。这样，“市管县”体制趋于瓦解，县的合并使政府规模得以减小，而且行政

效率因“省直辖市县”而得以提高。可见，在维护政治稳定成为中国政府重要施政取向

的现实背景下，第二种选择可行性较大。

关于乡镇存废的争议，贺雪峰教授曾作过较为系统的综述，参见其《当前学界

对县乡村体制改革的主要意见》，载《学习时报》第 22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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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历史思考

董建辉

关于传统中国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费孝通曾经做过经典的表

述。他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

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

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

这种规范的是传统。”①简言之，费老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乃是唯

礼无法之治。在半个世纪之前，费老即能以独到的文化分析的眼光，洞察到

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维持的独特性，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50 多年来，费

老的这一观点反复被人引用，1997 年出版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一书中，有关论述仍然在重复这一观点。② 然而，以学术的视野看，费老的这

一结论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

费老的结论应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自秦汉以降尤其是明代以

来，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广大农村社区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自

治。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历史事实。首先，所谓的社会

自治应该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因为在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内部，专制

政府是不太可能允许地方社会完全实行自治的。对此，学者们已经形成基本

的共识，在论及传统中国社会的地方自治时，通常都加上“一定程度的”或

“某种程度的”等限定词。其次，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允许在乡村社区实行某

种程度的地方自治的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农村社区要求自治或其本身就

具有自治的传统，还是如吉登斯所言是因为传统国家的控制力量比较弱小，

①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第 50 页。

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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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得已在农村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再次，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自治

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弄清楚这几个问题，我们才可能对传统农村社区社

会治理的一般特征有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从秦汉至明清，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基层社会实行一定程度

的乡村自治。魏奇光在《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一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作

了简要的概述。① 秦汉以后，郡（州）县之下不设治，由职役组织承担乡村社

会的各种社会政治职能。自秦行县制后直至隋唐，在郡县以下设立乡官。秦

汉时期的亭长、三老、啬夫、游徼，晋之里史、啬夫，北魏之三长，隋唐之族正、

里正等，均属乡官。乡官具有国家官员的性质，由上一级委任，享禄秩，或者

给职田、免瑶役，如西汉之亭长、三老、啬夫、游徼等，皆食百石以下禄秩，相对

于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长吏”而称“少吏”，执行税收、徭役、捕盗等政府

行政职能。但另一方面，乡官又属地方社会人士，后人称“乡大夫”，类似于

明清时期的乡绅，负责处理国家行政之外的乡里事务，如劝农、教化、治安、民

事调节、公益建设、互助救济等。乡官的普遍化、系统化的设立以及它对于各

种社会自治性质事务的主持处理，使得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保持了相对

有序。

由于乡官享受国家禄秩，主要承担征派赋役的行政职能，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一时期的乡官制度视作一种准行政建置。由是，它附带的对于地方社会

自治事务的主持处理，也就多少带有国家认可的性质。乡官属地方人士，谙

悉乡里民情，主持国家行政之外的乡村事务的处理，收效自然显著。然而，乡

官制度所具有的这种社会自治性质有时又难以完全为国家组织所认同，原因

是它与“闾里亲戚”等非国家的社会关系密切，任其发展，恐于国家专制政权

的巩固不利。因此，隋朝统一国家后，便由于许多官员抨击乡官制度“不便

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②，而于文帝时明令废止，以加强君主官僚集权。

此后，乡官制度开始蜕变。

唐宋时代，具“长人之责”的乡官变成遭贪官污吏“追呼笞棰”的差役。

“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

事，而期会追呼笞棰，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之

①

②

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载《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139—143 页。

《隋书·李德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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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反不至此。”①由于失去为人所尊重的地位和为人所服从的权力，他们至

多只能在赋役、捕盗等行政事务方面供官吏所驱使。如宋制“衙前以主官

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各以乡

户等第差充”②，均属支应官差。而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方面，他们只有爱莫能

助。面对两宋役法败坏的局面，元政府试图恢复乡官制度，创立“社”制。于

至元七年（1270 年），诏令各县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置社长、官司长，除

“教督农桑”外，还履行教化、救济等职能。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又颁布

《至元新格》，明令赋予社长、官司长以惩戒游手、维持治安、管理义仓和调解

婚姻、财产、田宅、债务等民间纠纷的广泛职责。就制度而言，社长、官司长因

其地位优越、职权广泛，已经与隋唐以前的乡官大致无异。但实际上，元代的

这种努力最终并未取得成功，社长、官司长终究还是沦为差役。

明代改革元代“社”制，推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里设里长

一人，由里中向官府缴纳赋粮最多、承担徭役的成年男子最多的十户轮流充

任，每年轮换一次。其余的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朝廷明

令，里甲除配合官府征派各种赋役外，还承担和睦邻里关系、调节民事纠纷、

实施互助保障、维护村社治安和督劝农桑等乡村自治职能。这主要是通过举

行社祭、乡饮及与此相关的制度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到元明时代，里社承担

乡村自治的职能不但被国家政权所认可，而且从正面积极加以鼓励，反映了

封建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相当强大的程度，已经不担心地方乡族势力的发展

会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固。相反，发达的封建中央集权已使得它可以充分利

用里社的乡村自治职能，来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里

甲制度已成为地方上一种准行政式的基层建置③，它在维护明代封建中央集

权统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代承袭统制，于顺治十七年（1660 年）“令民间设立里社”。其制“以

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凡甲十人。岁役里长一

人，管摄一里之事”。④ 这种规制表面上与明制相同，但其实际职能却大异于

①

②

③

④

《文献通考》卷 13《职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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